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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委員建請主動清查各金融機構於債務人死亡後針對繼承人進行之催收程序是否落實民法繼

承編之精神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查民法繼承編及其施行法前於 97 年 1 月 2 日及 5 月 7 日修正，增訂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

力繼承人，以及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後始發生代負履行責任之保證契約債務，僅以所得遺產

為限負清償責任之規定。次查 98 年 6 月 10 日再次修正公布之民法繼承編及其施行法，將我

國民法繼承制度由概括繼承為原則，修正為概括繼承、限定責任為原則，且採部分溯及既往

，限縮債權人執行財產之範圍。修法後，本會於 98 年 6 月 23 日以金管銀法字第 09800263360

號函將法務部所提供「由繼承人繼續履行債務顯失公平」之司法實務判決及類型，函請各銀

行於處理繼承債務案件時妥適處理，並調查銀行相關案例之處理意見。經查銀行實務上多已

參酌司法判決側重保護弱勢族群之意旨，協助弱勢債務人，本會復於 99 年 3 月 4 日以金管銀

法字第 09800619580 號函，要求銀行於處理繼承債務事件時，宜主動告知債務人民法繼承編

及施行法之相關規定，並基於保護弱勢族群之意旨及公平原則積極與債務人進行溝通協議，

或調整催理及強制執行之方式。 

二、另按財政部 99 年 4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800619820 號函規定，債權人申請查調債務人之繼承

人固有財產及所得資料，如繼承發生於 98 年 6 月 11 日以前，債權人須檢具相關文件，證明

債務人的繼承人無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 1 條之 3 第 2 項至第 4 項所定顯失公平之情形。亦即

：(一)對於繼承開始以前已經發生代負履行責任的保證契約債務，不會因為繼承履行債務顯

失公平者；(二)依民法第 1140 條規定代位繼承案件，不會因繼續履行繼承債務顯失公平者；

(三)無法知悉被繼承人有債務，所以沒有在修法前法定期間內聲請限定或拋棄繼承案件，不

會因繼續履行繼承債務顯失公平者。因此，目前銀行催收實務上，應確實檢具符合前述要件

之相關證明文件，否則無法查得債務人之繼承人之固有財產及所得資料並對之執行，已進一

步保障弱勢債務人之權益。 

三、本會將持續督導銀行透過內部控制及稽核作業，落實法令遵循，促其催收程序繼續符合民法繼

承編保障弱勢債務人之公平合理意旨並納入金融檢查項目，如發現金融機構有違反民法之規

定進行債務催收行為之具體事證，本會可視情節輕重，命金融機構限期改善，並為必要之導

正。本會並將於實地檢查時覆查。 

（四十四）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國內勞動派遣業者缺乏有效法規管理

，以致弱勢員工權益受損，主管機關應加強規範與檢查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61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535） 

王委員惠美就「針對國內勞動派遣業者缺乏有效法規管理，以致弱勢員工權益受損，主管機

關應加強規範與檢查」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勞工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97 年金融海嘯衍生多起派遣勞工申訴及勞資爭議案件，該會即以在不排擠保障勞工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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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安全衛生檢查人力情形下，積極規劃年度勞動派遣專案檢查。目前已分別於 98 年 5 月、99

年 1 月及 7 月、100 年 8 月及 11 月完成 5 次勞動派遣專案檢查，其中 99 年 1 月及 100 年 11

月分別針對公部門派遣勞動進行專案勞動檢查，違法者除責其立即改善外，均移送地方主管

機關依法裁處，以避免派遣事業單位有違法情事，造成勞工權益受損。 

二、本（101）年度 5 月至 11 月更加強勞動派遣專案檢查，針對人力供應業及中央所屬機關派遣採

購廠商執行歷年來最大規模之勞動派遣專案檢查（專案檢查 500 家人力供應業廠商及中央暨

所屬機關之派遣採購廠商），以督促人力供應業者遵循勞動法令，保障派遣勞工之勞動權益

。 

三、另如派遣業者違法損及派遣勞工權益，本會或各級勞工行政機關如接獲檢舉後，將立即進行查

處，以維勞工權益。 

未來該會將視國內勞動派遣業勞動條件現況，在有限的勞動檢查人力下，繼續檢討規劃辦理

。 

（四十五）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將 K 他命從三級毒品，提升到二級

毒品等級，加強查緝及違法處理，才能發揮立法效益，有效遏

阻濫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62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547） 

王委員惠美就「將 K 他命從三級毒品，提升到二級毒品等級，加強查緝及違法處理，才能發

揮立法效益，有效遏阻濫用」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 

一、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毒品依其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

分為第一級至第四級毒品，毒品之分級由法務部會同行政院衛生署組成審議委員會檢討，報

由行政院公告調整、增減之，而法務部對於審議委員之專業意見向來均予充分尊重。 

二、就是否將愷他命改列為第 2 級毒品之問題，法務部毒品審議委員會自 93 年 4 月 22 日第 1 屆第

2 次會議起，第 3 次會議、第 2 屆第 3 次會議、第 8 次會議、第 3 屆第 3 次會議、第 4 屆第 8

次，至 101 年 6 月 27 日第 5 屆第 2 次會議止，共有 7 次進行討論，十分重視此項議題。與會

委員多數認將愷他命改列為第 2 級毒品而予以刑事處罰，相較於處以行政罰鍰及毒品危害講

習之方式，更具有刑罰威嚇之效果。然由於改列為第 2 級毒品後，與青少年犯戒癮有關之醫

療資源、心理輔導及家庭、社區處遇措施，以及可能產生影響學生受教權及監所收容、管理

等問題應如何解決，仍不得不於改列前作完善之考量及規劃，因而法務部目前仍依多數委員

之上開意見，在完善配套措施前，暫時維持現狀將愷他命列為第 3 級毒品。惟會將委員提出

之意見，提供毒品審議委員會參考。 

（四十六）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政府應加強派遣公司違法之取締，

以保障派遣勞工之權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